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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任的“好评”背后暗藏“商机”
一起“刷单炒信”非法经营案被告人获刑

庭审·社会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宋严

本报讯 卧室内的项链、 戒指

不翼而飞， 竟是相识多年的“闺

蜜” 伸的贼手。 “防火、 防盗、 防

闺蜜”， 网上流传的一句戏言竟成

了真。 近日， 普陀警方在“砺剑

2023” 专项行动中， 经缜密侦查，

成功侦破了这样一起“闺蜜” 偷

“闺蜜” 的入室盗窃案件。 目前，

涉案人员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8 月 26 日 8 时许， 普陀公安

分局长寿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景

小姐的报警， 她放在家中的饰品被

盗了。 接报后， 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处置， 并询问了解到， 景小姐习惯

将自己经常戴的一枚戒指和一根项

链放在卧室的床头柜里， 一周前她

还用过这两件饰品。 经过现场勘

验， 民警发现景小姐卧室并没有翻

动过的痕迹， 门窗也没有外人破坏

后进入的痕迹， 基本判断小偷应该

是一个与景小姐相熟的人。

通过走访调查， 民警发现 8 月

22 日曾来过景小姐家的“闺蜜”魏

某有重大嫌疑。据景小姐回忆，8月 21

日晚，她曾与魏某一起在某 KTV内通

宵唱歌， 两人都喝了不少酒。 8 月 22

日上午， 结束唱歌的两人来到景小姐

家，在客厅内继续喝酒聊天直到中午。

在此期间，景小姐曾去过一次卫生间，

当她回到客厅时， 发现魏某移动了自

己的座位，又坐了一小会后，魏某便急

匆匆离开了景小姐的家。 民警调查发

现， 景小姐被盗饰品最终流向了某二

手饰品回收店。根据店主辨认，当时来

卖戒指和项链的女子与魏某的外貌十

分相似，且因无法提供发票，店主还专

门问了饰品的来历， 其均以男朋友送

给自己的礼物为由搪塞。

在掌握一定证据后， 警方对魏某

实施抓捕。 8 月 31 日， 民警在某小

区门口将嫌疑人魏某成功抓获。

到案后， 魏某对自己盗窃景小姐

两件饰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其共

计获得赃款 7000 元。 而盗窃所得均

已被其挥霍一空。

目前， 犯罪嫌疑人魏某因涉嫌盗

窃罪已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自驾到横沙岛旅游，

不想车子陷进了泥坑， 无法驶离，

多次尝试无果的张先生只得报警求

助。 近日， 崇明公安分局横沙派出

所接到这样一起报警求助案件， 民

警冒雨徒手救援， 最终使张先生一

家脱险。

8 月 29 日下午， 崇明公安分

局横沙派出所接群众张先生求助

称， 其私家车陷进淤泥无法脱困，

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

原来， 张先生一家四口自驾到

横沙岛旅游， 因为不熟悉路况， 将

车辆驶入一条乡间小路， 进退维谷

之际， 张先生只好将车子驶入路旁

的泥地里， 准备掉头出来。 可是在

掉头的时候， 张先生的车轮陷进了泥

坑， 无法驶离， 多次尝试无果的张先

生报警求助。

当时下着大雨， 地面泥泞不堪。

民警孙辉仔细观察， 车胎陷在泥里较

深， 车子一开动， 轮胎就在泥里来回

空转。

孙辉于是找来工具， 将被陷车轮

后方的淤泥铲开， 找来石块垫在轮胎

下借力，随后，张先生挂退挡倒车，孙

辉和同事在车前用力推， 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努力，终于将被困车辆救出。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如果不是

你们， 我们今天不知道怎么出去了。”

看着民警满身的泥泞和雨水， 张先生

连连向孙辉竖起大拇指， 并称自驾游

多了一份不同的感受。 临走前， 民警

让张先生注意接下来的行车安全。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讯 互联网与电子商务

的兴起， 使得消费者更倾向于以

商户在消费平台的评价作为判断

一家商户优劣的依据。 对于商户

来说， 好评数量越多， 在平台排

名就越靠前， 自然曝光率就更

高、 流量更大， 用户也就越多。

而这一规则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嗅

到了商机。

近日，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

察院对一起成立工作室从事“刷

单炒信” 业务的被告人张某星、

周某某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

院依法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张

某星、 周某某有期徒刑 5 年， 并

处罚金 20万元至 30 万不等。 一

审判决后， 张某星提起上诉。 二

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2021 年 1 月， 被告人张某

星因生意亏损缺钱就与被告人周

某某、 张某全 （另案处理） 结伙

成立了以刷单炒信为业务的工作

室， 三人约定以 20%、 40%、 40%

的比例分成， 并招募人员作“刷

手” 开展业务。

据几名被告人供述， 所谓的刷

单炒信就是按商户的要求进行虚假

交易， 即下单购买商品， 商品没有

实际配送， 再按照指定的评论文字

或商品照片等进行五星好评。

一般工作室都是从中间商处

（另案处理） 接单， 完成评价等流

程后， 商户会在第二天看到交易信

息以及相关评论。 商户便会将购买

商品的金额以及佣金返给中间商，

中间商再给到工作室 9元左右一单

的佣金。

为了打击刷单炒信的违规行

为， 平台实际也设有相应的限制监

管机制。 承办检察官在讯问过程中

了解到， 被告人是使用了技术手段

规避了来自平台的监测， 他们先从

号商处非法交易获得上万个手机号

码， 通过多部手机在平台注册大量

账户， 再购买相关程序营造在不同

地址下单的假象， 以此逃避平台的

监管。

据张某星供述， 工作室成立期

间， 日均的刷单量约在 200 至 400

单， 由他自己提供刷单方面的技术

支持， 周某某负责工作室的管理与

运营， 包括接单、 安排刷手刷单，

统计每天的账单、 支付刷手工资、

支付分工等， 而张某全主要负责出

资和提供电脑等设备。 经统计，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间， 三

人成立的刷单炒信工作室共非法获

利 70余万元。

检察官认为， 被告人张某星、

周某某以营利为目的， 明知是虚

假交易和虚假评价， 仍通过网络

提供有偿发布信息等服务， 扰乱

市场秩序， 根据“两高” 《关于

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 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黄浦法院依法以非法

经营罪分别判处张某星、 周某某

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至 30 万元不等。 一审判决后， 张

某星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裁定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张硕洋 徐红

多年前， 独居老人因感念

同事多年照顾， 与其建立附赡

养义务的赠与关系， 承诺去世

后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同事。

没想到， 年逾九旬的老人再婚

之后， 又想要回已过户至同事

名下的房屋。 此前， 徐汇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法院认为老人以同事不履

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为由提出

撤销赠与， 缺乏事实依据， 最

终判决驳回老人全部诉讼请求。

老人不服上诉， 二审法院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十几年来受同事照顾

老人提出建赡养关系

王老伯出生于上个世纪二

十年代， 早年与妻子离异， 子

女也同他互不往来， 多年来独

自一人生活。 刘家从上一辈便

与王老伯熟识， 刘家夫妇与王

老伯既是同事又是晚辈， 十几

年来一直很照顾独居的王老伯，

2004 年， 王老伯立下遗嘱， 表示

自己去世后由刘家夫妇继承自己

的房屋和财产， 他在遗嘱中写道：

“他们以胜似亲人的关爱帮我度过

伤病痛， 关注我的日常生活， 做

了许多事情……”

次年， 王老伯手写 《赡养及财

产赠送协议》， 明确提出愿与刘家

夫妇建立赡养关系， 确定其过世后

房屋及全部财产归属刘家夫妇。 当

年 12 月， 王老伯与刘家人签订房

屋买卖合同， 房屋过户至刘家人名

下。 一直以来， 王老伯从未向刘家

人提出支付房款， 刘家人也从未要

求王老伯搬离， 王老伯在该房屋居

住至今。

再婚后想讨回房屋

法院判决驳回诉请

2019 年 6 月， 93 岁的王老伯

认识了现在的老伴， 一年后， 两人

登记结婚。 其间， 王老伯两次诉至

法院， 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 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后分别撤

诉和被法院驳回。

2022 年 8 月， 王老伯再次以

刘家人未尽赡养义务为由提起诉

讼， 要求撤销对房屋的赠与。 刘家

人表示， 在被起诉之前， 他们经常

陪伴老人， 带他参加旅游、 聚会

等， 并在庭审中提供了双方合影照

片等； 起诉后， 王老伯将他们微信

拉黑、 拒绝登门看望， 但他们仍坚

持履行赡养义务， 发短信关怀老

人。

经查， 原告王老伯是自行书

写 《赡养及财产赠送协议》 并签

字， 刘家人虽未签字， 但双方随

后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以

实际行动履行了该协议， 原被告

之间成立附赡养义务的赠与关系。

刘家人在获得赠与房屋前已经照

顾王老伯十余年， 王老伯对此认

可而将房屋赠与刘家人。 在赠与

房屋至原告第一次起诉被告的十

几年期间， 并未有证据表明被告

不履行赡养义务或双方发生矛盾。

王老伯因其自身婚姻关系变

化而需要房屋， 并非被告不愿意

履行赡养义务， 他以被告不履行

赠与合同约定义务为由提出撤销

赠与， 缺乏事实依据， 法院判决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王老伯

不服上诉，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九旬老人十几年前立下“以房养老”遗嘱

再婚后又想拿回赠与房产遭法院驳回

防火、防盗、还要防闺蜜？
普陀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入室盗窃案件

一家四口自驾被困泥坑
崇明警方冒雨徒手救援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吴一凡

本报讯 在日常生活中， 总会

有“手头紧” 的时候， 这时方便快

捷的网络贷款就成了好办法。 但总

有不法分子通过开设虚假网站与

APP 骗取钱财。 近日， 浦东警方

会同中国银行航头支行成功劝阻一

起网络贷款诈骗。

8 月 28 日下午， 上海市公安

局浦东分局航头派出所接到辖区中

国银行航头支行的求助， 称刚刚有

一男子急匆匆地赶到银行咨询与办

理转账业务， 疑似遭遇了网络电信

诈骗。 反诈办公室民警赵阳和施昕

怡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到场后， 在民警的问询下， 市

民刘先生讲述了自己的被骗经过。

原来， 刘先生为了还贷款， 经济有

些拮据， 正在为此发愁时， 手机发出

了提示音， 原来是一条办理贷款的广

告短信。 正缺钱用的刘先生点击了短

信中的陌生链接并下载了指定的信贷

APP， 随后在骗子的诱导下提供了自

己的银行卡号， 没想到在最后进行提

款操作时对方称刘先生因卡号输错一

位数， 导致账户被冻结， 需要向指定

账户转账 30000元才能解封正常发放

贷款。 焦急的刘先生立即赶往银行进

行咨询与转账。

听到此处， 民警立即明白了这是

以账户冻结为由让受害人转账进行诈

骗的手法， 刘先生通过陌生链接下载

的 APP 是由诈骗分子制作的虚假软

件，根本无法进行正规的贷款操作。在

民警的劝说下，刘先生恍然大悟，并当

场删除了涉诈 APP 及骗子的联系方

式，成功避免了 30000元的经济损失。

网络贷款套路深

借款提现需谨慎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养

老问题日益突出， 个人通过合同

等方式建立赡养关系， 不失为社

会养老机制的一种有益补充。 本

案原告是高龄老人， 在无亲人照

顾的情况下， 与同事建立附赡养

义务的赠与关系。 赠与不可随意

撤销， 本案中， 在被告已照护原

告多年， 且房屋已经赠与被告的

情况下， 原告因自身婚姻变化，

多次至法院诉讼， 欲要回房屋产

权， 实属有违诚信及和谐社会善

良风俗。

需注意的是， 法律赋予赠与

人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撤销赠与的

权利， 根据 《民法典》 第 663 条

规定，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严重侵害赠

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

益 ；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

行； 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法官提醒， 建立附赡养义务的

赠与关系后， 被赠与人应本着诚实

守信、 有始有终的原则， 即便先获

得财产， 也应积极履行对老人的赡

养义务。 同时， 为防止赡养义务人

在获得财产后怠于履行义务， 可由

相关政府部门建立附赡养义务的赠

与合同联网备案机制， 定期回访相

关当事人并录入档案， 有效监督赡

养义务人，减少老人后顾之忧，倘若

日后双方产生争议，亦有证可查。本

案中原告是高龄老人， 法院也希望

将来原被告双方能够摒弃嫌隙，多

沟通协商，让老人安享晚年。

法官同时提醒， 虽然签订附赡

养义务的赠与协议不失为 “老有所

养” 的一种选择， 但老人作为赠与

人， 在选取赡养义务人、 签订协议

时要慎重考虑， 避免后续因个人婚

姻 、 生活变动等因素而 “出尔反

尔”、 破坏稳定的赡养关系。 签订

协议时建议采用书面形式， 明确双

方的权利义务， 明确赠与财产的名

称、 数量、 范围以及提供赡养的具

体内容、 办法和期限。 在双方合法

权益都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 赡养

关系才能长久稳定。

法官说法：

赠与不可随意撤销 作为赠与人要慎重考虑


